
经管学院学生副班主任选聘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我院新生教育管理工作，培养学生自我管

理、自我教育能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根据《浙江水利水

电学院关于选拔高年级优秀学生担任一年级副班主任的实

施办法》，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选聘条件

1.原则上要求高年级学生党员或优秀学生干部。

2.学习成绩良好，无不合格课程。

3.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有较好的文字和语言表达

能力。

4.工作责任心强，具有奉献精神。

5.有较好的群众基础。

二、工作要求

1.协助班主任做好学生的德育考评、新生文化素质教

育、晚自修管理、奖学金和各类先进个人推荐等班级日常管

理工作。

2.经常深入学生，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动态，并主动、及

时向班主任汇报；协助班主任做好本班学生的思想工作。

3.言传身教，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带动学生努力学

习科学文化知识。

4.指导本班学习小组开展正常的党建知识等方面的理

论学习和探讨。

5.协助、指导班团干部开展健康有益的班团活动，提高

班级凝聚力。



6.协助处理本班学生中发生的突发性事件。

7.协助指导班级目标考核相关工作。

8.及时完成学院和老师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三、选聘程序

1.学生自荐、学工办或班主任推荐，填写《经管学院副

班主任申报表》（附件 1）；

2.学工办资格审查；

3 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面试；

3.学院内公示；

4.学院党总支考核聘用，任期一般为一年。

四、工作考核

1.副班主任的日常管理由学院学工办负责。

2.每学年末，副班主任对一学年工作进行总结，并向学

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提交《副班主任工作考核表》（附件 2），

由学工办组织进行综合评价并提出考核意见，学院内公示无

异议后，由学院党总支审定。

3.综合评价。根据班主任意见、年级辅导员意见、学生

评价等方面对副班主任工作进行综合评价。考核分为优秀、

合格、不合格三个等级，其中优秀比例为 15%。

4.考核合格的由学院发放聘书，并给予每月 50 元的工

作补贴（一年按 10 个月计）；考核优秀的在校院各级评奖评

优中同等条件之下优先考虑。

5.对于工作不负责任，或副班主任作用不明显的，学院

党总支将及时予以调整解聘。



附件 1 经管学院副班主任申报表

姓 名 班 级 联系电话

电子照片
曾任何职 政治面貌

有何特长 综合测评排名

曾获奖励

自 我

简 介
（可另附页）

工作认识
与思路

（可另附页）

团支部

意见
团支书签名：

年 月 日

学工办

意见 年级辅导员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党总

支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 / 学年）副班主任考核表

姓名 所带班级

工作

总结

（可另附纸）

学生评价 班主任评价 年级辅导员评价

优秀合格不合格 优秀合格不合格 优秀合格不合格

学工办

考核意见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年 月 日

学院

党总支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